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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3 月 21 日 
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

在「調解為先：互利雙贏」調解會議上的演辭 
 

調解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後的發展 

今天我很榮幸來參與這次以「調解為先，互利雙贏」為題的調解會議。

司法機構推行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開始實

施。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是要在更快捷、更節省訟費的原則

下協助訴訟各方解決爭議。在這個前提下，法庭會採取積極的案件管

理去達致這些基本目標。 

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當中一項重要環節是促使訴訟各方就其爭議盡早

達成和解，並在法庭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採用另類排解程序，而調解亦

被視為是最常見的另類排解程序。 

司法機構早於二零零零年已經在家事法庭推行為期三年的家事調解

試驗計劃，目的是協助分離的雙方就子女和財產分配的安排進行調解

從而達成協議。二零零六年九月，司法機構就建築爭議引入調解試驗

計劃，為期兩年。於二零零七年，司法機構更成立調解工作小組，目

的是因應調解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和在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發展，研

究如何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、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處的民事糾紛中，

促進各方當事人在一致同意的情況下達成調解。其後司法機構於二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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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八年在土地審裁處推行建築物管理案件調解試驗計劃，使有關個案

可以更快和更具成本效益地解決爭議。同年，司法機構亦就公司案件

推行為期一年的自願調解試驗計劃。以上各個調解試驗計劃的結果均

令人滿意，各計劃隨後落實成為常設的程序。 

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其中的一項倡議，是推動更廣泛地使用調解。我們

在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引入了《實務指示 31–調解》。此實務指示於

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後，訴訟各方及律師均有責任協助法庭

進行案件管理。在此，訴訟各方或其代表律師需向法庭呈交與調解有

關的文件，亦需積極考慮透過另類排解程序（包括調解）解決爭議。

我們強調調解必須是自願參與。調解實務指示表明若訴訟任何一方沒

有合理解釋拒絕參與調解，法庭在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，會考慮該

方在這方面的情況，才作訟費的命令。與此同時，法庭亦強調訴訟人

的律師亦必須向其當事人提出適當的意見。 

在實施調解實務指示的同時，司法機構於高等法院大樓亦設立了調解

資訊中心，向訴訟各方及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調解的資訊，解答他們對

調解的疑問，也會定期為法庭使用者舉行調解講座，藉以向參加者闡

明調解的好處，提升他們對調解的認識,並鼓勵參與調解的當事人作

出充足的準備。最後更協助他們向專業團體尋求調解服務和選擇合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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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調解員。 

《調解條例》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實施。這可以說是調解發展在香港的

一個里程碑，其目的是提倡、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及使調

解通訊得以保密，為調解在香港訂立了一套清晰的制度。《調解條例》

界定，「調解」是由一名不偏不倚的調解員在不對爭議作出判決的情

況下，協助爭議各方找出議題、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、鼓勵互相溝通，

從而促進雙方達成經調解的和解協議。該條例肯定了調解在本港法律

上的定義，規範了調解作為另類解決爭議的方法，並保障了調解通訊

的保密性。在一般的情況下，參與調解的各方當事人和調解員都不得

向外披露調解中的內容。 

隨著調解在香港日漸普遍，調解員的質素及培訓亦日益受到公眾關

注。公眾對調解的信心，往往是建基於調解員的服務質素。以往，在

香港執業的調解員是由不同的海外或本地的調解機構各自培訓和評

審並取得認可資格的。在律政司倡議下，由業界主導的香港調解資歷

評審協會有限公司（“調評會”）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正式成立。調評

會的目標是制定標準給認可調解員及其他在香港參與調解的專業人

員，並認可已符合標準的人士。調評會亦制定香港的調解訓練課程標

準，和認可已達標準的訓練課程。調評會更會積極地推廣香港專業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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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實踐的調解文化。加入調評會的機構成員，本身必須要放棄原有的

資格評審制度，期望對調解員的質素起著統一的作用。 

如前所述，經過司法機構、律政司及眾多業界持份者在這多年間齊心

推廣調解，使香港社會各階層對調解的認識漸漸加深，而調解在香港

民事爭議中亦日趨被各方接納並廣泛採用。在專業的調解員協助下，

調解可以減少訴訟對各方當事人的壓力，亦可替他們節省用於訴訟的

時間和金錢，並可維持彼此之間的良好關係。假使調解不能令大家在

短時間內達成共識，也可以將爭議各方之間的分歧收窄，增加日後達

成和解的機會。 

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無論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，或是現代法律制度

所需，調解的積極推廣，可以為建設繁榮安定的社會奠下穩健的基

礎。寄望將來，調解發展能夠更進一步，成為香港的人文文化。 

謝謝大家。 

 


